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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蒙古、吉林、黑龙江、湖南、广西、云南、青海、宁夏、

新疆等省（自治区）财政厅，海关总署广东分署、各直属海关，

国家税务总局内蒙古、吉林、黑龙江、湖南、广西、云南、青海、

宁夏、新疆等省（自治区）税务局： 

现就“十四五”期间中西部地区国际性展会展期内销售的进

口展品税收优惠政策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对中国—东盟博览会（以下称东盟博览会）、中国—东

北亚博览会（以下称东北亚博览会）、中国—俄罗斯博览会（以

下称中俄博览会）、中国—阿拉伯国家博览会（以下称中阿博览

会）、中国—南亚博览会暨中国昆明进出口商品交易会（以下称

南亚博览会）、中国（青海）藏毯国际展览会（以下称藏毯展览

会）、中国—亚欧博览会（以下称亚欧博览会）、中国—蒙古国

博览会（以下称中蒙博览会）、中国—非洲经贸博览会（以下称

中非博览会），在展期内销售的免税额度内的进口展品免征进口

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、消费税。享受税收优惠的展品不包括国

家禁止进口商品、濒危动植物及其产品、烟、酒、汽车以及列入

《进口不予免税的重大技术装备和产品目录》的商品。 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7471


